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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成刑事通讯（2011 年第二期） 
 
立法动态 
1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八）     

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

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（八），修正案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

行。 

刑法修正案（八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内容：一方面，更好地

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对有些刑罚进行了调整，比如取消了部分

犯罪的死刑，规范了被判处死缓的人减刑、假释后的实际执行期限，

调整了数罪并罚的刑期，同时又体现人道的精神，对未成年人、老年

人的一些刑罚规定进行了调整，更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，使我

们国家刑罚的结构更趋合理。 

另一方面，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，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民生

的保护，加重了对一些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些犯罪行为的

处罚，例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、制售假药等。另外，增加了一些新的

犯罪，比如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、醉酒驾车、飙车等。加大了对一些

严重犯罪的惩处力度，比如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，累犯的惩处力度

都有所加重。 

 

2、 最高法出台规定：配偶子女为律师 法官任职须回避 

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《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

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（试行）》。 

规定要求，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、执行、立案、

审判监督、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，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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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、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

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，应当实行任职回避；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领

导干部和补充审判、执行、立案、审判监督、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

作人员时，也不得将具备上述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拟任人选。 

 

3、 最高法：法院领导和上级人员不得随意过问案件 

最高人民法院公布《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

案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《规定》明确了法院领导干部和

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权力边界，要求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

院工作人员“非因履行职责，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

理的案件，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”。法院工作人

员及退休人员不得违反规定打听正在办理的案件和以任何理由为当

事人说情打招呼。  

《规定》要求，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其审理案件的当事人

及亲属、代理人等，并要求因不明情况或其他原因接触并可能引起社

会公众及当事人合理怀疑的，应自行申请回避。  

 

4、 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适用法律若干意见出台 

网络游戏“外挂”构成犯罪如何认定？私服等网络游戏领域侵权

到什么程度构成犯罪？以往没有明确的网络侵权与刑事犯罪之间的

界限将得以明确。从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等单位组织的“侵权盗

版案件查处情况通气会”上获悉，最高检、最高法将在近期公布《打

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适用法律若干意见》，这将为打击网络侵权案件

提供重要法律依据。 

最高检、最高法等部门已着手制定了《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适

用法律若干意见》，不久这一具有司法效力的指导意见将公布，届时

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刑事案件，尤其是对网络侵权犯罪立案、定罪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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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等都将有明确规定，这将为打击网络侵权犯罪提供重要法律依据。 

 

5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

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涉嫌盗窃的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采取

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是否违法问题的批复》已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由最

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施行。 

该批复根据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，

对于实施犯罪时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且未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

款规定之罪的，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年龄确系未满

16 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后仍予以刑事拘留的，检察机关应当及时

提出纠正意见。 

 

最新案件 
1、 疯狂买卖人体器官案宣判 

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2 月 17 日对一起买卖人体器官案进行宣判，

法院以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处刘韫璐有期徒刑７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10 万元，董兵岗有期徒刑２年，缓刑２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３万元。 

从 2009 年起，刘韫璐自己或者教唆组织董兵岗等人多次居间介

绍“供体”与患者肾脏等器官移植手术，非法经营额为人民币 46.8

万元。刘韫璐还组织董兵岗、李国刚（另案处理）等人于２００９年

３月至５月间，在北京市及河北省石家庄市租赁房屋，通过互联网招

募多名“供体”居住，欲居间介绍进行人体器官非法买卖。 

 

2、 妻子外出打工养家 留守丈夫卖掉亲儿 

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拐卖亲生子案件。一审以

拐卖儿童罪对被告人王加鸿作出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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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判决。 

2010 年 5 月 21 日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王加鸿趁其妻子外出打

工之机，骗其老父母也要带小儿子外出打工，经过他人介绍，将自己

年仅一岁的小儿子带离出家门来到广南县戒毒所旁，以 15000 元的价

格卖给三男一女，自己却拿着卖儿钱逍遥。 

 

3、 一男子虚构发行世博会纪念银章获刑 1 年 2 个月 

甘肃男子高某因虚构发行上海世博会纪念银章进行骗财被北京

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，罚金人民币

2000 元。 

2009 年 9 月至 11 月间，被告人高某在本市海淀区皇后店永丰嘉

园 3 号楼 1 单元 808 室内，雇佣他人冒充中国收藏品会员中心工作人

员，虚构发行具备收藏价值的上海世博会纪念银章的事实，以不具收

藏价值的锌质纪念币骗取两名被害人 3360 元。 

   

4、 男子称喝雪碧中毒被判损害商品声誉获刑一年 

2月 21日，西城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判处马赛有

期徒刑 1年，罚金 1000元。 

去年，马赛在情人递来的雪碧中喝出汞珠后中毒，后经查明是情

人下毒。但马赛声称是“自己亲自打开瓶盖”，被检方指控给可口可

乐公司带来影响。法院认为，马赛的行为已经构成损害商业信誉、商

品声誉罪。明知通过媒体散布虚假事实会使社会公众对相关企业及其

产品产生错误认识，马赛仍向新闻单位有意隐瞒真实情况，捏造虚假

事实，客观上严重损害了相关企业及其产品的信誉和声誉。 

 

5、 加拿大遣返中国 10 大诈骗通缉犯之一曾汉林 

当地时间 2 月 16 日，被列入中国警方“10 大诈骗通缉犯”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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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曾汉林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，2 月 17 日抵京。曾汉林曾是广

东商人，2000 年涉及一起经济诈骗案，在中国警方追捕下，逃往加

国。2 月 16 日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，法院不会延缓对曾汉林的遣返

令，拒绝了其提出的避难请求。 

 

6、 “药家鑫”案开庭时间延期 需要补充侦查 

2 月 28 日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证实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

的药家鑫案件需要补充侦查，开庭时间延期，具体开庭日期尚未确定。 

 2010 年 10 月 20 日晚 11 时，西安市长安区大学城学府大道附近，

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、21 岁的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克鲁兹小轿

车，在返回西安途中将同向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张妙撞倒。药家

鑫下车后，发现呻吟中的张妙在记车号，便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连刺

8 刀，致张妙当场死亡。 

从受害人家属得知，2 月 23 日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，到西

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开庭传票。传票显示，案由为故意杀人，开庭

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

 

7、 KTV 服务员掉包顾客银行卡盗刷 4.7 万 获刑四年半 

2 月 12 日黑龙江人金松男因犯盗窃罪被北京朝阳法院判处有期

徒刑 4 年半，罚金 4000 元。宾馆 KTV 的服务员，在代顾客结账时竟

将自己的工行卡与顾客的工行卡进行了偷换，后持卡消费 4.7 万余。 

 

8、 两青年因入侵最高检网站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1 年半和 1 年 

朝阳区法院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

息系统罪分别判处范东东、文超有期徒刑 1 年半和 1 年。 

去年 3 月至 5 月间，范东东伙同文超用计算机上网，通过后门程

序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厅网站后台，更改网页源代码，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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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黑链代码，为其他网站提升搜索排名率，达到牟利目的。两人还先

后入侵抚顺政务公开网、邹平党建网等十多个政府和企业网站。 

 

9、 用带摄像头手表偷拍试卷 医考中心员工泄题判 4 年 

2 月 23 日东城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叶某有期徒刑 4

年。33 岁的叶某，案发前是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试题开发一处的工作

人员，负责国家医师资格考试（临床类别）试题开发工作，用带有摄

像头的手表拍下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试卷，转手给朋友张某用来开办

培训班赚钱。  

叶某伙同张某，张某又分别伙同赵某、马某、朱某、吴某，违反

保守国家秘密的规定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其行为侵

犯了国家的保密制度，均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，遂判处他们有

期徒刑 4 年半至 1 年半不等。而曹某伙同裴某以收买的方法非法获取

国家秘密，其行为侵犯了国家的保密制度，均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

密罪，遂分别判处二人拘役 3 个月和拘役 4 个月，缓刑 6 个月。 

 

10、 震惊全国的“临河灭门惨案”凶犯被判死刑 

2010 年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临河灭门惨案”的凶手李焕文，近

日被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

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以犯抢劫罪判处其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

终身；以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3 年，并处罚金 5 万元，数罪并

罚决定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同案

犯李兰青、李香兰、杨凤月犯窝藏罪、包庇罪，分别被判处 2 年至 5

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 

2006 年 5 月，被告人李焕文与李建民因在山东实施抢劫作案多

起被山东省公安局网上追逃，后二人逃至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投靠李建

民的亲属张建瑞。2008 年，李焕文化名“高树福”，在被害人张建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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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小张木龙骨厂”打工。期间，他和张建瑞一家发生矛盾，遂怀恨

在心，产生杀人歹念。2010 年 3 月 27 日李焕文携带斧头和刀翻墙进

入“小张木龙骨厂”连杀张建瑞与其妻子、女儿及两个儿子一家 5 人，

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临河灭门惨案”。 

 

11、 上海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受审，当庭认罪请求轻判 

广受社会关注的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陶校兴

涉嫌受贿案 2 月 21 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。陶校兴被指

控,先后接受他人请托,利用职务便利,帮助其谋取利益,并收受人民币

328.5 万元、美元 3 万元、港币 50 万元、在建商铺一套、卡地亚手表

一块,合计人民币 1045 万余元。 

法庭上,陶校兴表示,犯罪事实都是自己主动交代,对起诉书指控

的事实无异议。他希望法庭从轻判罚,早日回归社会,重新做人。 

由于陶校兴当庭认罪,原定持续一天的庭审在当日上午即告结束,

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。 

 

其它动态 
1、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的全国最大手机走私案主犯或因

新刑法修正案免死 

    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(八)取消了包括走私普通物品罪等 13 个犯

罪的死刑，对于全国最大手机走私案的主犯黄晓凯来说，这意味着其

一审被判处的死缓判决或将被改判。  

  2008 年，珠海拱北海关抓获了 13 名携带手机过关入境的“水客”，  

该犯罪集团自 2006 年 2 月到 2008 年 7 月 3 日，走私三星、诺基亚等

品牌手机共 526 万多台，价值 78.4 亿元，偷逃应缴税额近 11.39 亿元。

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，案件在珠海市中院开审。同年 12 月 20

日，深圳商人黄晓凯以走私罪、偷越国(边)境罪数罪并罚，一审被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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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

  案件宣判后，除了对于黄晓凯是否凯奇公司老板及涉案金额是否

有 78 亿元存在重大争议外，对于黄晓凯一审被判死缓的结果也引发

争议。黄晓凯的代理律师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柳波指出，该案

的判决结果明显不具前瞻性，主要原因在于刑法修正案(八)当时正在

审议过程中，黄晓凯所涉及的走私罪将被取消死刑。 

目前，黄晓凯已经提起上诉，案件将在省高院终审。在该刑法修

正案正式通过后，黄晓凯的另外一名代理律师田文昌表示，这意味着

黄晓凯案的二审将被改判。 

 

2、 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“天价过路费”再审案 

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杰表示，已接受“河南天价过路

费”案嫌疑人时军锋亲属委托，为其提供法律援助。目前，王永杰从

相关单位获悉，罪名仍然是诈骗罪，但他表示在未收到起诉书之前，

不能完全确定。 

是否为其做无罪辩护，王永杰表示尚不确定，要看检方起诉的罪

名来定。 

 

3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  

为配合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

开展，震慑不法分子，切实保护知识产权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

序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三批被告人申东兰等生产、销售假药案、

被告人刘志峰、刘磊等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案、被告人卢广生销售假

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、被告人李远民、孙言峰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案、

被告人罗中伟销售伪劣化肥案等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

商品的典型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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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将有重大改革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精神,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,

严格重大罪犯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程序和条件,进一步明确暂予监外执

行的适用对象和条件,完善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

工作的协作配合机制,强化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,加强暂予

监外执行工作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,司法部正在制定《暂

予监外执行规定》相关规定。 

据了解,《监狱法》修订工作也已经启动。按照中央关于完善刑

罚执行制度的要求,司法部针对全国监狱体制改革的新形势,认真总结

2003 年以来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经验,正在组织《监狱法》修订工

作。修订后的《监狱法》将进一步规范监狱体制、监狱设置及建设标

准、监狱功能及戒备等级的分类、监狱企业的定位及管理、监狱人民

警察管理、监狱经费保障机制等。 

 

5、 北京市律师协会 

（1）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（八）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、刑

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1 年 3 月 5 日（星期六）举办“《刑法修

正案(八)》的理解与适用”讲座。 

（2）2011 年刑诉法修改之际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

与刑诉法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联合举办“北京律师关

注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论坛”。在论坛举办前将进行针对 2011 年的

刑诉法修改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论述有关“律师权益保障与救济”、

“证人出庭质证”、“被告人的知情权”三大论题的征文活动。 
 


